常环建辐〔2026〕5号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湖南常德澧县新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德供电分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开展《湖南常德澧县新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澧县分局关于《湖南常德澧县新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初审意见》及常德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湖南常德澧县新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报告》（常环评估〔2026〕4号）等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项目概况

本工程为湖南常德澧县新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澧浦街道、澧阳街道。本期建设内容具体如下：

（1）新河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新建新河110kV变电站，为户内变电站，新增主变容量1×50MVA，新建1组（3+5）Mvar电容器组，110kV出线3回。

（2）芦家220kV变电站110kV间隔扩建工程：扩建芦家220kV变电站110kV间隔1个。

（3）芦家-楠竹线路π入新河变110kV线路工程：新建双回架空线路0.75km、双回电缆线路0.08km。

（4）芦家-新河110kV线路工程：新建单回电缆线路0.07km，新建同塔双回单边挂线线路2.93km，同塔双回双边挂线线路0.6km。

工程总投资为654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06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1.71%。并在原址新建一座25m3的事故油池，在站内设置1个成品危废暂存间，不新征用地。

二、环评审查结论
湖南常德澧县新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符合所在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在切实加强环境管理，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工程投入运行后电磁环境、声环境等均能够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小，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工程建设可行。

三、环保措施要求
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营运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控制扬尘、噪声污染，避免施工期扰民；施工设计中进一步优化施工场地布置，不得设置在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林地等生态敏感区域内；不得随意进入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施工；施工弃渣、弃土等固体废物要妥善处置，不得随意堆放；施工废水需进行收集后集中处理，不得随意排入周边水体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临时用地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施工扰动和植被破坏区域进行生态功能恢复。

(二)项目基塔压覆永久基本农田，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相关要求，在开工前取得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相关部门审批同意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四)变电站检修时产生的废油、更换的废旧蓄电池等必须按照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管理要求分类进行贮存、安全处置。危险废物暂存间需做好暂存间的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等措施；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五)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新建容积不小于25m3的事故油池以满足事故情况下最大油量要求，事故油池防渗应满足国家相关要求，收集的事故废水和废油要按危险废物处置要求及时处置，杜绝发生环境风险事故。
（六）选用低噪声设备，做好高噪声设备的降噪减震维护工作，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七）严格落实工频电、磁场污染防治等环保措施，电磁环境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确保工程和敏感点的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法规和环境标准要求。

（八）项目建成运行后须对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按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相关规定开展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项目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澧县分局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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